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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发生是有多方原因的。 检察官

在办案中发现， 托运方也没有尽到审核的

义务。 根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

规定》 中， 大件运输的托运人应当委托具

有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资质的道路运输经营

者承运， 并在运单上如实填写托运货物的

名称、 规格、 重量等相关信息。 此外， 货

运源头单位也应当货运车辆进行检测， 确

保货运车辆合法装载。

“我们确实没有很认真地审核并要求

对方提供相关证件的复印件。” 托运公司承

认， 他们仅在首次签订合同时审核物流公

司的运输大件物品资质， 后两年都没有再

审核。 运输前也没有认真审核该公司运输

资质、 要求复印相关证件等， 仅口头询问，

运输途中也不予监管。 同时， 托运公司也

忧心， 他们正承担着大桥大修工程， 如果

运输环节跟不上， 势必要影响工期。

了解情况后， 嘉定区检察院分别向涉

案企业和托运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书， 给

出整改建议。 两家公司很快予以回复， 根

据检察建议书的内容一一进行整改。

涉案物流公司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方案，

除了将不达标车辆处理， 新购置符合标准

的车辆外， 还会依法依规办理超限运输车

辆许可证， 按照规定时间、 路线行驶， 与

驾驶员签订道路安全责任书， 将责任分解

到每个工作环节和岗位。

托运公司表示今后将严格筛选合作公

司，进一步核实运输许可资质，择优选择承

运方， 同时联系了数家合作的承运单位，将

派专人前往实际办公地点考察。该公司还在

合同中增加了明确规定，防止虚报公司运营

情况、瞒报持有运输车辆情况、假借挂靠承

揽业务等情况的再度发生。 另外，将组建专

门部门，安排专人负责跟踪今后大件物品运

输情况，参与到包括装载、运输、交付在内的

整个运输过程中。

目前， 涉案企业整改后逐渐恢复运营，

托运公司也及时更换承运单位， 保证工期。

超限运输的危害显而易见， 大幅缩短

公路、 桥梁的使用寿命不说， 还带来了重

大交通安全隐患， 更不利于运输市场的健

康发展。 朱天晓检察官举了一个例子：

“‘10·10 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 就是一个

惨痛的教训。 如今这个案子再次给我们敲

响警钟。”

案发后， 嘉定区检察院与上级院开展

案件定性研商， 对该类型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 惩罚必要性及罪名的适用进行深入研

讨。

最终， 嘉定区检察院认定， 王某作为

本案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和直接管理人，

在生产、 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

直接指挥涉案车辆超载超长、 低速行驶，

造成一人死亡， 对事故发生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应承担主要责任。 王某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 2019 年 8 月 22 日， 嘉定区

检察院依法对王某提起公诉。

对于公安机关未移送起诉的驾驶员朱

某某， 审查起诉期间， 检察官认真复核证

据， 查实朱某某运输箱梁、 梯梁已有较长

时间， 对于运输超限物品的要求十分清楚。

在这次运输货物前， 朱某某也曾向王某索

要过超限运输通行证， 但王某都以“在办”

搪塞。 朱某某便以“自己为打工者， 受雇

于王某， 听从王某的安排” 为由， 在明知

没有取得许可证和通行证的情况下， 仍冒

险上路作业， 最终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

朱某某作为直接从事作业的人员， 对该事

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朱某某行为也涉嫌

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2020 年 5 月 19 日，

嘉定区检察院对朱某某提起公诉。

案发后， 王某与被害人张某某家属达

成调解协议， 王某赔偿被害人家属 40 万

元， 并取得谅解。

B2 周末看点
责任编辑 徐荔 E-mail:fzb_zhoukanbu@163.com www.shfzb.com.cn

2020年 8月 14日 星期五

超限货车遭追尾，企业老板被公诉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

超限运输已成公路运输 “顽疾”， 许多人在悲剧发生前总是心存

侥幸， 却不曾想他们会因此站上被告人席。

去年 5 月， 某物流公司负责人王某安排驾驶员深夜违规运输超长
超重的货物， 不料在高速上遭后车追尾， 导致后车驾驶员当场死亡。

今年 6 月 15 日， 这起重大责任事故案开庭审理， 两名被告人要为自

己违反安全规定、 造成安全事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该案当庭宣
判。 被告人王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三

个月； 被告人朱某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
年。

庭审结束后， 被告人之一、 涉案企业负责人王某告诉上海市嘉定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根据检察建议书的内容， 公司制定了详细的
整改方案。 经此一事， 我们也明白了， 依法依规经营才是企业良性发

展之道。”

检察建议促整改 托运、承运须正规

未得许可还超限 酿成苦果终被诉

朱天晓检察官调取了案卷， 在全面阅

卷的基础上， 她列出取证提纲， 要求公安

机关全面调查王某的工作职责范围、 公司

的安全管理状况， 公司所有使用投入运营

车辆情况等。 同时， 通过调取运输合同、

询问合同甲方及路政部门， 朱天晓了解到

装卸运输梯梁的具体流程和公路超限运输

许可证办理程序等。

一系列细致全面的调查后，事故背后的

隐患逐渐显现。 朱天晓发现，该物流公司是

王某一人投资的公司，运营的十余辆货车因

未达标而无法过户， 均挂靠在其他公司名

下。被问到是否知道运输超限物品必须办理

超限许可证时，王某是十分清楚的。 驾驶员

朱某某也承认，他在运输前也向老板王某提

过此事，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之前办过一次‘三超证’， 很快就到

期了。 后来觉得办证手续太繁琐， 审批时

间又长， 索性不办了。” 王某交代道。 由于

跨省运输办证材料要求严格， 王某挂靠在

其他公司的车辆一时不能满足办证条件，

办证时间会延后， 影响合同履行。 所以，

在即使知道没有办理超限许可证， 运输超

限物品车辆是不可以擅自上路的情况下，

王某依然明知故犯。

“载运这类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

的车辆， 除了依法办理有关许可手续， 采

取有效的加固措施之外， 还要按照指定的

时间、 路线、 速度行驶。” 朱天晓检察官介

绍， “为降低运输成本， 没有按照相关规

定操作， 缺乏安全责任意识是该事故发生

的主要原因之一。”

车祸发生非偶然 违反规定致事故

时钟拨回 2019 年 5 月 16 日深夜， 沈

海高速上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一辆

拖挂着一座梯梁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被另一

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 后车驾驶员张某

某当场死亡。

案发后， 前车驾驶员朱某某和其所属

企业负责人王某被民警带回讯问。

在 2019年 3月， 王某作为上海某物流

公司 （民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 实际管理

人， 与一家建设工程公司签订运输合同，

为上海一大桥大修工程运输箱梁、 梯梁等

砼构件制品。 2019 年 5 月 16 日晚， 王某

在没有按照规定办理超限运输许可证情况

下， 安排公司驾驶员朱某某、 李某违规运

输， 将梯梁 （长 4.25 米， 核载 32 ?实载

75 ?） 由江苏太仓市运往位于上海市的某

建筑工地， 并私自规定了行驶路线和出发

时间。

“因为货物超长超重， 车速也慢， 又

没有许可证， 所以我把出发时间安排在深

夜 10点半。” 王某后来交代。

当晚 11点左右， 朱某某驾驶重型半挂

牵引车拖挂一辆全挂车， 运载着超限的、

不可解体的梯梁沿沈海高速由北向南低速

行驶。 途中， 因运载梯梁的全挂车略微跑

偏， 同行的李某从副驾驶上下来， 来到全

挂车操作台上调整车辆位置， 恰在此时被

张某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 张某

某当场死亡、 李某跌地后受伤。

该事故发生后， 公安机关以交通肇事

罪对驾驶员朱某某及涉事企业主王某立案

侦查。 但道路责任认定结果显示， 朱某某

驾驶没有经公安交管部门批准且没有悬挂

明显标志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运载超限的货

物低速行驶的行为， 与张某某驾车没有与

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行为， 对事故的发生

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基本相当。

也就是说， 朱某某和张某某对事故的发生

负同等责任， 因此， 依法并不构成交通肇

事罪。

但朱某某是否可以就此不追究刑事责

任了呢？ 王某又是否涉嫌其他罪名？ 受嘉

定区检察院指派， 嘉定区检察院第二检察

部主任朱天晓提前介入此案。

两车追尾致伤亡 罪名认定成关键


